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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的由来
东源县蓝口镇礤下村响水矿区玻璃用石英岩矿建设项目位于河源市东源县城北东

60°方向，直距约 26km处的礤下村附近，行政区划属东源县蓝口镇所辖。矿区中心点

地理坐标：东经 115°00′56″，北纬 23°58′10″（地理位置见图 1.1-1）。2006 年以来，

东源县合兴矿业有限公司取得采矿许可证后，对矿区进行开发利用，开采面积

11070m2，年采量为 3万 t/a。开采方式为自上而下分水平台阶露天开采，台阶高度 8m，

台阶坡面角 60～80°（强风化岩适当放缓），安全平台宽度 3m，清扫平台宽度 6m，采

空区主要分布在矿区范围的东部。矿区现状已被破坏，地表裸露，水土流失轻微。现

有矿区于 2004年 12月报送《东源县蓝口镇礤下村响水石英石矿环境影响登记表》，

于 2008年通过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于 2011年取得污染物排放许可证。

2012年 2月，采矿权人东源县合兴矿业有限公司向东源县人民政府提交了变更矿

区范围的申请，东源县人民政府初步同意采矿权人办理采矿权延续登记及变更手续，

并发函报送河源市国土资源局（东府[2012]23号文）。2014年 12月 29日河源市国土

资源局同意采矿权人办理采矿权延续登记及变更相关手续（河国土资[2014]639号文）。

变更后矿区范围有 5个拐点连线圈定，面积为 0.1594km²，开采标高为+420～+160m，

生产规模为 20.0万 t/a。针对变更后的矿区，东源县合兴矿业有限公司委托编制了《东

源县蓝口镇礤下村响水矿区玻璃用石英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和《东源县蓝口镇礤

下村响水矿区玻璃用石英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第 682 号令，2017年 7 月 16 日修订）的有关规

定，对于在建设过程中或者建成投产后可能对环境产生影响的新建、扩建、改建、迁

建、技术改造项目及区域开发建设项目，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根据《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17年 9月 1日起实施）及《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部分内容的决定》（生态环境部令第 1号），东源县蓝口镇

礤下村响水矿区玻璃用石英岩矿建设项目位于河源市东源县蓝口镇礤下村，所在地区

属于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建设项目属于“四十五、非金属矿采选业——137土

砂石、石材开采加工——涉及环境敏感区的”，需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受建设单位的委托，四川省国环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有限公司开展东源县蓝口

镇礤下村响水矿区玻璃用石英岩矿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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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概况
2.1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 年 9 月 1 日实施；

（3）《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

（4）《广东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2 年 7 月 26 日广东省十一届人大

常委会第 35 次会议第 4次修正；

（5）《广东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规范（试行）》，粤环监[2000] 8 号，2000

年 9 月 11 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

2.2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东源县蓝口镇礤下村响水矿区玻璃用石英岩矿建设项目

项目建设单位：东源县合兴矿业有限公司

项目地理位置：项目位于广东省东源县城北东 60°方向，直距约 26km处的礤下村

附近，行政区划属东源县蓝口镇所辖。矿区中心点地理坐标：东经 115°00′56″，北纬

23°58′10″。项目地理位置见图 3.1-1。矿区有 X155县道通向蓝口镇约 8km，G205国道、

京九铁路、广梅汕铁路、河龙高速从蓝口穿腹而过，东江流经蓝口镇，可通行 250t船

只，形成四通八达、纵横交错的水陆交通网，矿区距蓝口镇 8km，距离东源县城 56km，

交通条件较便利。

项目建设性质：采矿权延续变更，改建。

工程投资：本项目总投资 2001.45 万元。

建设工期：矿山工期为 22年，其中基建期 0.5年，生产期 20年，闭坑整治期 1.5

年。

劳动定员和工作制度：项目劳动定员为 30 人。项目实行全年 280 个工作日，每

天 1 班，每班间断工作时间 8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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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项目工程组成

项目组成一览表

建设内容 方案/规模

主体

工程
露采场

矿区范围 0.1594km²，露天采矿区 15.38 hm²，设计开采标高：

+420.00m~+160.00m，设计开采规模 20万 t/a，按露天开采方式，挖

掘机铲装-汽车运输，矿山服务期为 20年。

辅助

工程

矿区道路

矿区道路共长约3.53km，占地面积为1.22h㎡，矿区现有简易运输道

路未满足三级道路标准，需进行修整；设计矿区道路按三级道路标准，

设计路面宽8.0m，路面厚0.3m的泥结石路面，最大纵坡9%，满足汽

车运输矿体和弃渣。

办公生活区
办公生活区位于矿区南侧，地势平缓地带，区内办公和员工生活服务

设施等，主要为矿区生产、生活场，总占地面积0.34h㎡。

排土场

位于矿区东南侧山坳，主要用于堆放矿区剥离的废土和表层土（0～
3cm），面积约 4.93hm²，底部标高+120m，顶部标高为+150m，有效

容量约为 117.36万 m³。
公用

工程

供水 利用矿区附近溪流

供电 矿区所需电力由本地电网供应

环保

工程

露采雨水

采矿区露采雨水经矿区排水沟自流排入沉淀池沉淀处理后部分回用

于矿区洒水，富余部分引出矿区，设1个沉砂池，位于矿区东北侧，

总容积300m3。

排土场设1个沉砂池，位于排土场南部下游区，总容积3200m3。

生活污水处

理系统
三级化粪池处理，用于农林灌溉

水土保持及

生态恢复

制定土地复垦和生态恢复方案，完善截排水沟等水土保持措施，实施

边开采边复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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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项目周边环境保护目标

序

号

环境要

素
保护目标名称 方位 性质

规模

(人
口)

与矿区最近

距离(m)
保护级

别

备注：

1

环境空

气、声

环境和

环境风

险

仙人掌 WS

居住区

30 1320

二类环

境空气

功能区，

2类声环

境功能

区，环境

风险可

控

2 下秧角 WS 40 1100
3 新屋 S 80 730
4 新塘 WS 150 940
5 黄屋山 S 50 1160
6 中心村 SE 50 1030
7 长江头村 SE 300 2140

8 坳头 SE 15 540

建设单

位租用

该处 4栋
民房

9 响水 E 140 470
10

地表水

东面小溪 1 小河 - 源于矿区 Ⅲ类水

11 东面小溪 2 小河

接纳东面小

溪 1，距离采

区 200m
Ⅲ类水

12 南面小溪 3 小河 源于矿区 Ⅲ类水

13 横坑水 小河
接纳小溪，距

离采区约
1000m

Ⅲ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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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众参与

3.1 公众参与目的与意义

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中重要的内容，包括任何社会团体在内的公众都可直接

参与环境保护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五条 国家鼓励有关单位，

专家和公众以适当方式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98

年 11 月 29 日发布，2017 年 7 月 16 日修订）“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

书，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征求建设项目所在地有关单位和居民意见”，从而明确

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程序中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通过公众参与这种方式，达到如

下目的和意义：

（1）维护公众合法的环境权益，在环境影响评价中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

（2）更全面地了解环境背景信息，发现存在环境问题，提高环境影响评价的

科学性和针对性。

（3）通过公众餐与，提出经济有效的且切实可行的减缓不利社会环境影响的

措施。

（4）平衡各方面利益，化解不良环境影响可能带来的社会矛盾。

（5）推动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3.2 概述

在进行本项目公众参与时，按照力求普遍，重点突出的原则，确定公众参与的对

象。根据本项目的环境影响特点，确定本项目附近居民、村委会及当地环保部门作为

主要公众参与对象。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并结合有关建设

项目相关信息，制定本项目的公众参与工作方式，方式如下：（1）公开环境影响评价

信息；（2）征求公众意见；（3）公众意见汇总分析；（4）公众意见的反馈；（5）

编写公众参与说明。

本次公众参与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要求

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通过网上公示，张贴通告，登报纸等形式，充分收集公

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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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公开日期：本项目编制单位日期（委托日期）为 2019 年 1 月 16 日，采取现场

张贴（建设单位盖章）形式现场公示，并按照生态环境部部令 第 4号文件进行网络公

示。

（1）现场公示公开内容主要包括：建设项目名称、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建设单

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公示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21 日

至 2019 年 1 月 28 日。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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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网络公示内容为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建设单位

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

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公示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21 日开始至 2019 年 1 月 28 日。网

络链接如下 http://gddongyuan.gov.cn/index.php?s=news&c=show&id=9687。截图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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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

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

意见的起止时间。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可联系环评单位与建设单位获取或自行下载：

（链接 http://gddongyuan.gov.cn/index.php?s=news&c=show&id=9687)。

5.2 公示时限

2019 年 3 月 27 日--2019 年 4 月 10 日连续 10 个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要求。

5.3 公示方式

（1）网络

为方便当地村民了解项目信息，项目于 2019 年 3 月 27 日在东源县政府网站上进行公

示.公示网址：http://gddongyuan.gov.cn/index.php?s=news&c=show&id=9687。

公示时限： 2019 年 3 月 27 日--2019 年 4 月 10 日连续 10 个工作日

http://gddongyuan.gov.cn/index.php?s=news&c=show&id=9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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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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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贴区域选取的符合性分析：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选取本项目周边敏感点：蓝

口镇寨下村作为张贴区域，并于 2019 年 3 月 27 日-2019 年 4 月 10 日连续公示 10 个

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

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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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纸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多的要求，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

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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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要求，项目于 2019 年 3 月 27 日和 2019 年 3 月 29 日分别在河源晚报上进行

了公示。

5.4 查阅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公众可通过联系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获取征求意见稿或

网上自行下载，公众可通过填写公众意见表，并通过邮件、信函等方式反馈给建设单

位或环评单位，公众意见表可网上自行下载。.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

众关于本项目的反对意见。

6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关于本项目的反馈意见。

7 报批前公开情况

7.1 公开内容及日期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二十条指出：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

和公众参与说明。

本项目在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于 2019 年 4 月 21 日在百

度网盘上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要求。

7.2 公开方式（网络）

公开网址：http://gddongyuan.gov.cn/index.php?s=news&c=show&id=9687 截图

如下 公开时间：2019 年 4 月 21 日

载体选取的符合性分析：本项目位于东源县叶潭镇，其报批前公开方式采用百度

网盘网站，于 2019 年 4 月 21 日网上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

明。

因此本项目报批前公开载体的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http://gddongyuan.gov.cn/index.php?s=news&c=show&id=9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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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期间，未收到公众关于本项目的反馈意见。

9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蓝口镇礤下村响水矿区玻璃

用石英岩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

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

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蓝口镇礤下村响水矿区玻璃用石

英岩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

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

一切后果由东源县合兴矿业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东源县合兴矿业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19 年 5 月 23 日

10 附件

无其他需要提交的附件。


